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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各县市区中小企业办（局），市属各开发区经发局：
 
        根据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关于组织推荐省级第十三批“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第十一批“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的通知》（鲁中小企局函[2017]59号）文件精神，组织申报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同时组织申报2017年市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级申报条件。 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的申报条件和材料按照省中小企业局《关于组织推荐省级第十三批“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第十一批“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的通知》（鲁中小企局函[2017]59号）文件要求组织，并从市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中推选申报。
 
二、市级申报条件。 市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的申报材料按照市中小企业办《关于“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认定意见》（潍中小企发[2012]33号）的要求组织。“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是指能明显改善现有产品的外观、性能、质量、寿命、节能、环保、安全等指标，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在技术或工艺控制等方面具有专有技术和技术秘密的企业。研发中心申报条件修订如下：
 
1、产品在生产、制造、加工、质量把关和降低消耗、降低成本等方面具有专有、独特的技术。其专有技术表现为产品在同类同型号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位居全省前五位或全国前十位，批量卖价最高、质量最好、寿命最长或消耗最低的方能认定为专有技术。
 
2、企业获得国家专利局授权的发明专利技术1项(含)以上或主持、参与制订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专利技术已在产品中应用。
 
3、生产技术是省内同行业内独有、独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转化为生产的技术;包括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
 
4、研发中心在企业为独立或单设，具有固定的研发设施、设备仪器、研发投入和人才队伍。
 
5、申报的企业必须是按国家划型标准界定为中小微型企业的公司法人企业且在我市登记注册。
 
6、申报企业须同时具备第四、第五条申报条件和前3项申报条件中一项。
 
三、材料组织要求。
 
1.“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的申报材料力求简明扼要，突出研发机构、人员、设施、投入、成果和成果转化情况。
 
2.“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的申报材料参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材料编写，重点突出专有技术和效益情况，在研发机构等方面不作要求。上报材料应提供相关行业检测报告、市级以上有关部门鉴定意见或其它证明文件。材料封面应注明企业专有技术或工艺名称，专有技术或工艺特点应在企业简介中予以详细介绍。
 
3.材料组织要严谨、细致，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只能择一申报。各县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把好材料关，认真组织上报。
 
四、材料报送要求。申报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的组织纸质材料2份，申报市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的组织纸质材料1份，并由各县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并加盖公章。上述材料请于8月18日前与word电子版（按照装订顺序排版,仅限申请表、企业简介、专有技术特点和汇总表）一并报市办科技管理科。


